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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。

2.3、如有违背此内容，经查证情况属实的，甲方将有权终止已发生合同款项的结算并

冻结账户、未结款项直接清零处理；终止与对方的业务往来；在行业群及公司内部进行

通报。

第三条 甲乙双方不得借业务往来之便怂恿、诱导他方工作人员到本单位工作或者介绍

到其他单位工作，更不能借采购业务对接之便套取、窥窃他企业的商业机密行为，一经

发现：甲方将有权权终止已发生合同款项的结算并冻结账户、未结款项直接清零。

第四条 利用平台职位之便贪污挪用公款、对账目弄虚作假报销。挪用公款者一经发现

直接处罚 1万元-10 万元行政处罚，情节严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对账目单据随意更改

弄虚作假者直接对报销账目的 20 倍现金罚款，情节严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五条 合同生效后，供需双方不能单方面变更或终止履行合同或严重迟延交货，使双

方无法实现合作目的

第六条 本协议由甲乙双方共同监督执行，任何一方发现对方工作人员有违反本协议的

行为，必须向对方书面投诉。投诉内容应当真实、准确，禁止任何一方恶意诬陷、诽谤

他方工作人员。一经查实将严厉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七条 本协议是双方订立的任何一宗合同的组成部分，合同内容与本协议不一致的，

以本协议为准；本协议在双方的经济往来中长期有效。

第八条 本合同一式四份，乙方壹份，甲方壹份，公司存档贰份，经双方签字、盖章后

生效。

第九条 利剑委投诉电话：0373-2638738 或邮箱 anqi668@163.com；邮寄地址:新乡市

牧野区宏力大道东 9号（利菲尔特大厦五楼），联系人：利菲尔特利剑委 总经理（收）。

利菲尔特秉承：“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，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。令行禁止”的宗旨，

营造良好合作氛围！

乙方(盖章)： 甲方(盖章)：新乡市利菲尔特滤器股份有限公司

乙方代表签字： 甲方代表签字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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